
三发改规〔2023〕2号

关于印发《三亚市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
收费规定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（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）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，

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，三亚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三

亚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三亚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，各停车场经营管理单位：

《三亚市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规定》于 2023年 11

月 24日经我委第 4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三亚市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规定

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3年 11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

三亚市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快我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，促进生态环

境建设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

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的通知》、《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

规划》《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车辆

停放服务收费优惠政策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海南省 2023-2025年

鼓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措施》、《三亚市车辆停放服务

收费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各类政府

定价（指导价）的停车设施。

第三条 凡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新能源

汽车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政府定价（指导价）停车设

施停放按本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 免停时间

（一）道路停车泊位。8 时至 22 时，每日首次停放 30

分钟内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，首次之后每次停放时间不足 15

分钟（含）的车辆，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；22时至次日 8时，

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。

（二）实行政府定价（指导价）的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

交通枢纽站、旅游景区（点）、公立（办）医疗机构、政府

全额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设施（含立体停车设施）和未具备

议价条件的住宅小区配套停车设施，每日首次停放 1小时内



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，首次之后每次的停放时间不足 30 分

钟（含）的车辆，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。

第五条 收费标准

（一）实行政府定价（指导价）的各类停车设施，新能

源汽车临时性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按现行非新能源汽车临时

性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减半收取，包月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按现

行非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包月收费标准的 80%收取。

（二）经批准同意收费的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公立（办）

的学校、体育场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青少年活动场所、养

老机构、公墓、殡仪馆的公共区域的配套停车设施，免收新

能源汽车停放服务费。

第六条 鼓励市场调节价的停车设施依照本规定对新能

源汽车免停时间和停放服务费实施优惠。

第七条 停车设施经营单位要认真落实新能源汽车停放

服务收费各项规定，参照《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

我市停车场收费公示牌等明码标价参考样式的通知》(三市

监〔2022〕103号)规定，规范收费标准公示。

设立全自动智能化收费系统的停车设施，经营单位要及

时对收费系统进行更新改进，做到自动识别新能源汽车和非

新能源汽车。

第八条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三亚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要加强对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

收费管理规定的宣传解释及监督检查。对不执行本规定的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



定》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

查处。

第九条 本规定由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

年 12月 31日。


